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好想

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好想你健康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

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意见

如下： 

一、关于向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独

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和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预留限制

性股票授予的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本激励计划规定的

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2、根据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本激励计划预留

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2023年 10月 11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以及本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本激励计划中关

于激励对象获授权益的相关规定。 

3、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本激

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本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4、本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权益的情形，

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5、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

贷款提供担保。 

6、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授予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回避表决，相关议案均由非关联董事审议。审议



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本激励计划以 2023年 10月 11日为预留限制性股票授

予日，并同意以人民币 3.93 元/股的授予价格向 29 名激励对象授予 200 万股限制性

股票。 

二、关于回购注销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暨

减少注册资本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符合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及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并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将由

451,258,369股调整为451,243,369股，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部分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事项，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三、关于预计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对象为与公司有合作关系的仓储客户，一方面有助

于公司提高暂时闲置冷库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另一方面可以满足仓储在水

果采购旺季短期资金需求，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是在确保满足公司日常

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实施，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以

不超过 500 万元的自有资金向仓储客户提供财务资助，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廖小军、张建君、许晓芳 

2023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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